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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開封街 2 段 的 號 2 樓

受文者 :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
金
日

裝 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5 年 1 1 月 9 日

發文字號;工程企字第 1 0500323480 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

主告 : 貴會建議「合約工期 一律改以工作天計算」及修正本會

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吉T

言兌明 : 

一、 復責會 105 年 10 月 7 日臺區營(1 05)銘業字第 03 1 6 號函 。

(本會同年月 12 日收文)

二 、 貴會建議 「 合約工期 一律改以工作天計算 」 乙節，本會

104 年 8 月 5 日工程企字第 10400226560 號函說明三已有

回復，已決標之工程，工期之計算仍應依個案契約約定辦

王里 。

線

三 、 至於修正 「 工程採購契約本 」 之建議，說明如下 :

(一)政府採購法(下稱本法)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 . r 各類

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其要項及

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 。 」本會訂定

之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 4"4點(履約期間之計算)載

明，履約期間之計算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，得為 「 限

期完成」、 「 日曆天」或「工作天」。

(二)本會於 1 05 年 9 月 14 日就 「工程採購一律以工作天計

算工期」乙事，函詢各機關意見。已回復意見之中央機
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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